


社会救助申请转办、分办流程图


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自然灾害发生后，县人民政府应当为因当年冬寒或者次年春荒遇到生活困难的受灾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





自然灾害危险消除后，县人民政府民政等部门应当及时核实本行政区域内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并给予资金、物资等救助








相关业务部门积极主动调查了解情况，协调帮助困难群众办理相关救助








及时向本部门分管领导汇报，协调本乡镇相关业务部门





情况紧急的，可以按照规定简化审批手续





救助金额较小的，县级民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





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审核、公示后，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对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





灾情稳定后，受灾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评估、核定并发布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自然灾害发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紧急疏散、转移、安置受灾人员，及时为受灾人员提供必要，应急救助





受灾地区人民政府应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住房损毁严重的受灾人员进行过渡性安置





符合条件的，报县财政局发放救助金





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书面说明理由，退回乡镇





县民政局审批





乡镇审核材料是否齐全，进行入户调查，并在居住地公示





提供个人申请及相关病史资料和证明材料





县民政局接到申请后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发给农村五保证，享受农村五保待遇





乡镇审核，调查核实申请人家庭状况、经济条件，提出审核意见报县民政局审批





村委会初审，对符合条件的在本村范围内公告





未予审批者，书面告知未予审批理由





审批通过者，发给低保证，发放低保金





县民政局审批，按不低于30%的比例入户调查，并在居住地长期公示





乡镇组织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公示等审核程序后报县民政局








困难群众到社会救助服务站提出救助申请





特困人员救助





医疗救助





受灾人员救助





临时救助





教育救助





住房救助





就业救助





城乡低保









